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2023年法治建设工作总结

2023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依法治区办的指导下，我厅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严格贯彻落实“一规划两方案”，紧紧围绕法治广西、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目标，依法履行政府部门职能，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我区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现将工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加强理论学习，认真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
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有关法治建设重大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制定厅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工作方案，明确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重点学习内容，并完成了相关学习，重点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法治建设的部署及重要论述、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法治广西建设规划、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等。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等权威辅助读物，组织和引导文化和旅游系统各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二）强化组织领导，不断健全工作机制
始终把贯彻执行《法治广西建设规划（2021—2025年）》作为开展文化旅游法治工作的依据和准则。一是健全完善法治建设领导机制。进一步强化发挥厅法治政府建设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作用，将法治建设纳入全厅年度工作安排部署，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由政策法规处牵头，形成机关各处室（局）协同配合、共同推进的良好工作机制。二是推动压紧压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责任。认真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严格规范述法工作。厅主要领导对法治工作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督办，以绩效考评为抓手，推进年度法治工作出成绩、出亮点。三是认真落实“十四五”文化和旅游领域法治广西、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扎实开展法治建设“一规划两方案”贯彻落实情况中期评估暨2023年度全区法治建设自查自评，抓紧落好各项具体任务，顺利迎接自治区第三督察组检查。
（三）坚持依法行政，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进一步细化党务、政务公开内容，同时按照规定对合同文书、重大决策等事项做到每项必审。一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管理。建立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依法依规科学决策。严格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及时在政府网站等平台上公开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清单等内容，接受公众监督，提高行政决策透明度。开展“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对已失效的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提出了清理意见。二是积极发挥法律顾问作用。增强公众参与实效，提高专家论证质量，确保所有重大行政决策都严格履行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程序，2023年以来共对各类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466次。三是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开展文明旅游工作，加强人才培养力度，完成2023年广西导游服务技能大赛、导游能力培训、民宿评定员培训等。加大旅游社帮扶力度，继续执行暂退保证金政策，对新设立的旅游社暂不收取质量保证金。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普遍落实“非禁即入”。动态调整厅权责清单、文化旅游市县二级权责清单规范化通用目录、和本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持续推进本系统实施清单标准化。落实政务服务事项“应进必进”，完善网上办理和服务指南，目前除文物事项外，文化和旅游行政许可事项均可实现网办。2023年，已办理各项行政审批事项1511件。处理答复12345政府服务热线投诉、咨询等情况共962件，做到件件有答复、事事有回应。
（四）狠抓执法队伍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完善综合执法协作机制，加大重点领域执法工作力度，扎实做好文化旅游市场安全生产和市场监管。一是不断巩固完善执法运行机制。牵头拟定广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运行机制，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广电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运行机制的通知》，明确了执法责任边界与工作制度。落实文旅部《边疆地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协作机制》，加强与边疆省（区）的执法协作；依法制定“首违不罚”和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清单，印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处罚清单》；落实《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重大案件管理办法》，向文化和旅游部推荐报送了2022—2023年度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重大案件10件。二是不断提升综合行政执法能力。坚持文化和旅游市场专项整治和日常执法巡查相结合，通过组织元旦春节、全国两会、“健康暑期”等重点时段专项整治行动和清明、五一等节日期间集中执法检查工作，排查安全生产隐患。加强营业性演出活动监管，重点抓好营业性演出票务等专项整治。持续推进打击跨境赌博旅游管理工作，加强对出境旅游、边境旅游的监管工作。深入开展出版物市场综合治理，开展线上线下出版物和印刷品的监管，与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公安厅等相关厅局联合部署开展青少年版权专项保护工作、院线电影版权保护专项工作。三是不断优化市场环境与品牌形象。2023年3月，自治区召开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印发整治工作方案，成立工作专班，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6个月的综合整治，比文旅部在全国部署旅游市场整治提前1个多月。通过暗访评估和监督检查、建立旅游市场“红黑榜”制度，促进旅游市场规范有序发展。整治中全区共立旅游市场类违法违规案件151起，结案79起，没收违法所得23.26万元，游客满意度与旅游市场信心明显提升。
（五）健全保障体系，推动乡村振兴
积极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不断扩大旅游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一是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组织开展乡村旅游区（农家乐）、全国（广西）乡村旅游重点镇村等品牌创建工作，2023年，全区共创建30家广西乡村旅游重点村镇、30家四星级(含)以上乡村旅游区(农家乐)。举办2023年“党旗领航·乡村旅游嘉年华”暨文化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推出10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培树30个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其中3个案例入选了世界旅游联盟发布的典型案例。二是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广西“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工作方案》，评定推出首批5家乡村振兴示范区。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工作，推荐巴马瑶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申报全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三是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开展“文兴广西”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结合春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公共文化活动。春节期间，全区共开展2400多场群众文化活动。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桂林市灵川县潭下镇山口村、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苗族村寨3地入选“启航新征程，幸福中国年”2023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柳州市被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2023年“四季村晚”（冬季）主会场举办地，贺州市昭平县黄姚镇凤立村等11个乡村入列“四季村晚”示范展示点名单。
（六）加强宣传教育，强化法制意识
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利用好“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12·4”国家宪法日以及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旅游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5·23”广西全民艺术普及日等时间节点，加大全民普法力度，认真宣传宪法、旅游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博物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举办民法典普法专题讲座，邀请自治区党校专家进行解读，厅机关各处室（局）的负责同志和业务骨干参加讲座。充分发挥各级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平台作用，建立健全法治宣传报道常态化机制，对法治热点问题主动发声、解疑释惑。
二、2024年工作计划
（一）狠抓学习，培养法治思维。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把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及党内法规、地方性法律法规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结合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形式进行学习。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模范守法，促进干部学法用法，增强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二）依法行政，公正文明执法。加强依法行政，严格规范行政行为。坚持落实“三重一大”事项审议制度、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裁量权基准制度，整治文化旅游市场秩序，公正文明执法。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加强文旅市场质量和安全监管，优化文旅场所服务。持续深入开展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开展演出市场专项执法行动，推进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低价游专项整治。
（三）加大宣传，营造法治氛围。统筹谋划宣传，丰富宣传形式，创新宣传方法，突出普法成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宣传法律法规。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法治宣传进景区、进乡村等活动，依托文旅场馆、企业、行业，打造普法宣传阵地。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要求，在执法过程中对群众进行“以案释法”，营造法治氛围。
（四）强化培训，提高能力素质。组织干部职工进行法律知识学习，抓好执法人员执法业务培训工作，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形式提高干部队伍能力素质。组织执法人员外出学习取经，邀请业内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依法经营培训。加强经验交流，及时推广执法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工作方法，强化执法、普法成效。
